四川传媒学院
关于聘任副教授、讲师职称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根据我校师资队伍现状，为进一步适应学校教学、科研及学科建设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学校决定由校长聘任一批副教授、讲师。现将职称聘任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类别：副教授、讲师
二、申报条件：
（一）年限要求
1.本科学历人员来校工作满4年，表现优秀，能胜任本职工作的，可申请讲师聘任；
2.硕士学历人员来校工作满1年，表现优秀，能胜任本职工作的，可申请讲师聘任；
3.取得中级职称满4年，表现优秀，能胜任本职工作的，可申请副教授聘任；
4.行业聘入我校的，参照上述条件执行。
（二）业绩要求
参照我校《四川传媒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。
三、申报程序
1.申报人员需填写《四川传媒学院聘任职称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,附支撑材料报所在部门审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8月25日前,各院（系、部）审查后,汇总本单位材料报人事处。
3.人事处初审后，报学校审批。
四、申报材料
1.各院（系、部）审核签章的《四川传媒学院聘任副教授、讲师申报表》（此表须A4纸正反面打印，仅限一页）（附件1）。
2.提供各类支撑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。
3.各院（系、部）审核签章《四川传媒学院聘任副教授、讲师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
附件：
1. 四川传媒学院聘任副教授、讲师申报表
2. 四川传媒学院聘任副教授、讲师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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